
哲学与法政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实施细则（2026年）

为激励研究生勤奋学习、潜心科研、勇于创新、积极进取，提高生源质量，为研究生的学

习与 科研创造良好条件，形成研究生教育的激励机制，全面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根据上海

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实施细则（2026年修订），制订本实施细则。

1. 凡取得正式学籍、已注册正式在读的我校全日制非定向研究生在基本修业年限内均有

资格申请。

2. 硕博连读研究生在注册为博士研究生之前按照硕士研究生身份申请，注册为博士研究

生后按照博士研究生身份申请。

3. 研究生出现以下任何一种情况，不具备当年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参评资格：

（1） 参评学年违反国家法律、校纪校规而受到纪律警告及以上处分者；

（2） 参评学年有抄袭剽窃、弄虚作假等学术不端行为经查证属实的；

（3） 在学制期限基本修业年限内，参评学年因私出国、疾病、创业等原因未在校学习

处于休学，期间内原则上不具备参评资格；

（4） 参评学年的学位课、必修课或指定选修课初考成绩不合格。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诚实守信，尊敬师长，无不良记录；

3.对于新入学研究生，依据其入学考试成绩、招生形式、是否第一志愿兼顾前置学段的突

出成绩等方面进行评定。

4.对于研究生老生，学习成绩优异，科研能力显著，发展潜力突出。

5.具有集体意识，积极参加各类班级、学院、校内外的社会实践。

6.①因违章电器等各种违纪违规行为开具《学院通报批评告知书》的不能申请一、二等学

业奖学金。②在宿舍楼内有违纪违规行为（以学生生活园区管理中心向学院反馈的系统正式记

录为依据），如因违章电器等被开具《学院通报批评告知书》，经教育不改者；或因吸烟或乱



扔烟头、飞线上床、人走充电宝充电、阳台堆物、通道堵塞等被开具《学院违纪告知单》，经

教育不改者，不能申请三等学业奖学金。

博士研究生

一等 18000 5%

二等 12000 5%

三等 10000 90%

硕士研究生

一等 12000 5%

二等 6000 5%

三等 3200 90%

新入学研究生符合奖学金评定的基本条件，根据《哲学与法政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综合

素质测评使用细则（新生版）》计算的综合得分进行排名。二年级及以上研究生符合奖学金评

定的基本条件，根据《哲学与法政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综合素质测评使用细则（老生版）》

计算的综合得分进行排名。

课程成绩以研究生院网站认定成绩单为准。科研成果包括正式发表的论文、专著及教材、

科研项目、学术获奖等构成。所有学术成果均为在校期间以上海师范大学名义正式发表的成果

。科研成果的时间范围： 2025年9月1日至2026年8月31日期间取得的成果，毕业班研究生为

2026年9月1日至申报截止日期前。【注：论文录用通知书、专利受理通知书不得作为参评成果

】。

其他未尽事宜，由学院奖学金评审委员会仲裁决定。

1. 本实施细则自2026年10月起实行，每年度根据学校的具体要求进行修订。

2. 本实施细则由哲学与法政学院学业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和专业小组负责解释。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

2026年10月


